附件           
参会回执

	
	姓名
	单位
	职务
	联系手机
	电子邮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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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请将参会《报名表回执》于2014年7月 8日前发回会务组。接受回执邮箱：daiqingdeng@lifanglaw.com ，传真：020-38690070， 联系人:邓代清律师，联系电话：18620783163。额满为止，不接受现场报名，敬请理解。

